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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员会动态

市律协第十一届企业法律顾问业

务研究委员会 2020 年度全体委

员第一次会议

2020年 1月 31日，市律协第十一

届企业法律顾问业务研究委员会以微

信群组讨论的方式召开了 2020年度全

体委员第一次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

系针对在举国合力抗击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应市律协业务

指导委员会的要求，各个业务研究委

员会需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对疫情防

控与危机处理时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

成立专题研究组，及时开展相关研究

工作。

本次会议由主任金冰一主持，副

主任岳雪飞、朱宇晖、张玲以及其余

委员共四十余人参加。

金冰一主任首先传达了市律协关

于十一届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疫情防

控与危机处理专业法律服务特别支持

小组的通知，并要求本委员会全体成

员按照市律协的前述要求尽快完成相

关法律问题的梳理以及问题解答汇编

的起草，进一步做好企业的法律顾问

工作。

经此次参会委员讨论并决定，全

体委员计划在 2020 年 2 月 2 日 24 时

前，在委员会微信工作群中积极上报

与企业法律顾问业务相关的法律问题，

如劳动法主题、合同法主题等相关主

题的具体问题，并计划于 2020年 2月

6日 24时前完成相关法律主题、具体

问题的解答汇编起草工作，按照市律

协的要求及时完成相关法律研究工作。



2

企业法律顾问业务研究委员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任:

金冰一 上海润一律师事务所 主任/律师

副主任:

朱宇晖 上海博和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律师

张 玲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副主任/律师

岳雪飞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副主任/律师

委 员:

丁夷玮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毛 嘉 上海市联合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孔 琴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王兴华 上海道朋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王常栋 上海理研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白丽娟 上海江三角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刘 萍 上海正源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刘焕平 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 派驻律师

朱愉忠 上海火鑫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任玉红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庄建明 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苏 扬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李淑新 上海日盈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李伟明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派驻律师

李 艳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杨 静 上海步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杨 卫 上海创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杨维江 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肖罗鑫 上海方英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吴永恒 上海元达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dfcc8731b6ca4a2484b507a0b59c58f3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8b86fb3591c24832ac4522c6779aaaab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adc52f1843e4069aab53c74f8b9970d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2ef1fe6babc41c686b87de476c20a58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54826e72c59d4b5e9a6e5f2ba6d5515f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2181532245734081bd5ddde9ebcea633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45698fe2f17b48e496a05363f248b65f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9c24b6555f4b4994b84b718e3709effd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8176d4044feb47f889608b3adeea3931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ca1a707e4c334ffb8f20c5087fff1b51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8dd37204f56748adba06e558fcf37abe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fcd37cdfab5d4815a6757f56e2eff59d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73d95ade1d554c5a9c2ba9c5211b2b29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11aeaa39147a4a81844bbce07638dfc2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3fc8fa1968b64eed9dd3e2691cf36e67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cb0ad4710a8e4819be1c433b0e43df5a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dbdb4c7bfd249d7afb84ef5c1ac6b4c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1776df86e00244468dd765bf671ce5db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f0c0491d15784b5c92c6f2d39b9709b8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9a885874eb494805ba7eedc76ab60a41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9733e876566343b08c83cb8185601778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f7336eb6cb4449d684f66f5eb9bb77d4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f4db5c23fce14a5280669d6dd76f2c2f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1e7aa79d579149aaaf6cde0b53d2e1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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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茂波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陈 元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

张玉霞 上海沪师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陈芙蓉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陈文龙 上海市华荣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罗广建 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季晓春 上海邦耀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欧阳涛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周 斌 上海市百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赵登云 京衡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赵亮波 上海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胡遐龄 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施 旌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秦华毅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诸 斌 上海环绮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徐 春 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 聘用兼职律师

龚 琳 上海原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崔迎春 上海市光明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崔志华 上海市信本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童丽雯 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蒋婉艺 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甄书琦 北京万慧达（上海）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楼春晗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缪 峰 北京市京师（上海）律师事务所 聘用专职律师

谭伟明 上海缘润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翟 敏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76c37de4974c40d59bc0e59b959a5a3a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573e3edb0db948539c45696589d209e7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b4644d78f8b14079be2b18feaea0a7aa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0a2af7313a8b4737afa69604ed94496c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30e8e1920a744e66a3d69e046d4b8e2e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1b7b998b8ef74623b928ccd26375185c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5f6d09f73da4a5b8f3653bffbff3bdc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4222f7859c134fad9d7e62350340998e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ed32a37b5bed45a2ba5ac68919764f46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e10c01cf52b64f0d9ad6013e1b461549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1e326e393c7446e2b5d877cf81ee3307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3dcc06d1dee942499a6672b422ca78b2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ab3ac8807cdf4191954b216fc07ed18d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e226e5913e3d4b909741d454a470db3f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095f86656a6a40b395a1eb574f0f7991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57bf85941a624861a2c34b0dbe4e2880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b1ebed61db3a45c286c5a23994064761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9f9e9aaa53974221af5533ce0f1642ab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6800a32b53e4ad3a0a5ed453c857096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061147dc862f459392b0e2aee160a9de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52641218abba4f719e273d89b768c2b0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c687b9ca0c8348a984704b835ab5673d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525a1c4da7dd4945b757dcf3e93e80be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aadd828b988744958d4c76dc9616ab27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63d0ab54d91341fc8d410e00d3de9129
http://credit.lawyerpass.com/lawyer.jsp?personId=284c6ad781cc4041897c2e9da6aa0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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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政速递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我市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

正 文

各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市委、市

人民政府各部、委、办、局，各市级

机关，各人民团体：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

律法规，以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为

重中之重，全力以赴、有力有效做好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

我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

控工作要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

第一位，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

坚持“依法依规、属地管理、完善机

制、合理应对、依靠科学、有序有效、

公开透明、实事求是”的总体要求，

落实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根据我市已

启动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

应机制要求，切实履行属地责任、部

门责任、单位责任、个人责任，落实

全市联防联控机制，做到早发现、早

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按

照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

集中救治的原则，坚决防止疫情扩散，

坚决遏制疫情蔓延。

二、切实落实好联防联控措施，

科学高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一）强化地区属地防控

各区要在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指挥

颁布机关：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颁布时间： 01/24/2020

实施时间： 01/24/2020

效力状态： 有效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searchfromlink/run?&ao=o.i3cf76ad50000014033d25afe405b7c8f&ntocview=i3cf76ad50000014033d25afe405b7c8f&stid=adv-cn-cn-legis&ds=CN_CN_LEGIS_CS&exacttype=exact&sortid=CNRank2&prominst=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searchfromlink/run?&ao=o.i3cf76ad50000014033d25afe405b7c8f&ntocview=i3cf76ad50000014033d25afe405b7c8f&stid=adv-cn-cn-legis&ds=CN_CN_LEGIS_CS&exacttype=exact&sortid=CNRank2&prominst=上海市人民政府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0a231c3e00000150a734b38dbfea545e&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3cf76ad30000011ef3531a7d6341ee2f&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0adf589b0000011e6d818c70d238a264&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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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建立健全职责明确、运转高效、

科学决策的领导指挥体系，以最快的

速度、最严的措施，落实疫情防控、

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等各项措施。进

一步落实对疫情重点地区来沪人员实

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加强对

在疫情重点地区有居住史和旅行史来

沪人员流感样症状进行筛查，把传染

源掐断，把危险因素控制住。尽量减

少人群集聚活动，取消各类大型公共

活动，加大对人群密集公共场所的预

防性消毒和通风工作力度。督促辖区

内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分工协

作，落实好各项防控措施，突出对社

区防控工作的领导，层层压实责任，

确保防控工作不留死角。

各乡镇街道要按照市、区统一部

署，发挥群防群治力量，充分发动基

层社区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组织指导

村委会、居委会做好辖区内外来人员

管理，采取针对性防控举措，切实做

好辖区内防控工作。进一步做好居家

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工作，同时做好

接受医学观察人员的日常生活保障。

各村委会、居委会要配合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和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认真做

好社区防病宣传教育和健康提示，及

时收集报送相关信息，配合相关部门

为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人员做好服务

保障。物业服务企业要配合做好防控

工作。

（二）强化部门协同防控

卫生健康部门要依法加强防控协

调和监督执法，做好疫情监测、研判、

报告和防控救治工作。督促指导医疗

卫生机构开展疫情防控、医疗救治、

样本采集和信息报送等工作，加强发

热门诊医疗力量配备，配置隔离留置

空间，做好筛查和救治工作；切实加

强医务人员培训和防护，做好防护消

毒用品保障，避免出现医务人员感染

情况；加强实验室检测力量配备、检

测耗材保障和质量控制，确保及时诊

断、及时处置。认真做好医疗救治后

备工作。做好防控物资采购储备，确

保满足医疗救治需求。组织技术力量

支持指导各部门、各单位开展宣传教

育和防控工作。

按照分工负责，加强在口岸、机

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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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以及人员密集公共场所设置体温检

测设备，加强预防性消毒。航空、铁

路、长途客运、公路进沪检查站要对

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人员进行排查和

登记。

公安部门要协助有关部门依法落

实追踪信息、隔离措施，依法处置与

疫情相关的社会治安突发事件，维护

社会稳定。

教育部门要严格落实各类教育培

训机构线下培训活动一律暂缓开展。

做好学校和幼托机构防控工作，落实

各项防控措施，特别是做好我市在疫

情重点地区求学学生返沪情况以及来

自疫情重点地区学生情况的排摸和信

息报告，做好应对预案。

商务、市场监管、城管执法等部

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分工，做好季节性

关闭活禽市场，取缔非法活禽销售，

加强对肉类商品流通、消费环节的监

管，严查肉类经营者主体资质与交易

凭证，严格落实对病、死动物处理的

消毒措施，严禁野生动物交易。

文化旅游部门要做好旅行卫生提

示，旅游团队及人员的宣传、登记和

观察工作，保护游客健康安全。根据

防控形势的变化，做好集中医学观察

宾馆协调和指导工作。取消以疫情重

点地区为旅游目的地的旅行团。

农业农村部门要按照动物疫情监

测与防控技术方案，做好动物养殖检

疫监管和相关动物疫情监测的信息管

理。

绿化市容部门要做好野生动物疫

情监测和预警，依法对环境卫生状况

进行检查和督办。

商务、经济信息化、发展改革等

部门要负责协调相关防护防疫用品、

药品和临床救治设备等应急物资的生

产、采购、调拨、运输、储备等。

财政、医疗保障等部门要全力做

好病例救治费用保障，确保患者不因

费用问题影响就医，确保收治医院不

因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三）强化社会积极防控

我市行政区域内各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要落实卫

生健康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各

项防控措施，建立健全防控工作责任

制和管理制度，加强健康宣传教育。

做好单位员工的健康监测，督促从疫

情重点地区返沪人员居家或集中隔离

医学观察，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相

关部门，并按照要求采取相应防控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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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或者其他人员密集场所

的经营者、管理者要落实消毒、通风

等防控措施，并对进入人员进行健康

宣传教育。建筑施工单位要加强对施

工人员生活居住场所的防控管理，严

格落实防控措施。

提供住宿服务的经营单位要如实

对旅客姓名、来源地、联系方式等信

息进行登记，对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

旅客进行排摸，并及时向当地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报告，按照当地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指导采取相应防控措施。

旅客应积极主动配合。

（四）强化个人自主防控

个人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

染病防治法》规定，服从政府部门开

展的防控工作，做好自我防护，依法

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卫生机

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样本采集、检

测、隔离治疗等防控措施，如实提供

有关信息。

从疫情重点地区返沪、来沪的人

员，要主动报告并居家或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配合医务人员对其健康状况

的随访或电话询问等。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疑似病

人、确诊病人及其密切接触者，要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我市防控方案的要求，

配合做好排查、隔离治疗。对拒不配

合的，依法予以处理。

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责

任落实到位

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大局意识，

建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完善防控工作

协调机制，切实履行好疫情防控责任，

坚决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始终绷紧安

全这根弦，压实责任、细化预案，真

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守土尽

责，以坚决、科学、严格的防控措施，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城市公共安

全。切实做好应急值守，确保人员到

位、信息畅通，严格执行报告制度，

不得瞒报、缓报、谎报。在疫情防控

中不履职、不当履职、违法履职的，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

2020年 1月 24日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0a231c3e00000150a734b38dbfea545e&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0a231c3e00000150a734b38dbfea545e&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http://app.westlawchina.com/maf/china-cn/app/document?docguid=i0a231c3e00000150a734b38dbfea545e&crumb-action=append&crumb-label=AddCTLink-Document-wlcn-cnlegal&lan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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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务研究

一、防控疫情、共度时艰之合同

履行篇

（一）因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导致合同不能及时、全面履

行的，是否构成我国《合同法》上的

不可抗力？

目前，尚未有司法解释或相关政

策文件将本次疫情定性为“不可抗力”。

根据相关法律对于“不可抗力”之规

定：

《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条：“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

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

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七条：“因

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人迟延

履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不能免除责

任。本法所称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

况。”

根据上述规定，“不可抗力”的基

础是不可预见、不可避免、不可克服

的事件，其强度要求达到致使行为人

不能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义务的程度。

考虑到在每一份合同中的签约主

体、各方的权利义务、履约地点、新

冠病毒肺炎疫情对履约能力的影响等

因素均不相同，所以，对于具体合同

无法履约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并不能

一概而论。应当综合考虑新冠疫情是

否足以导致该合同无法履行，是否对

该合同履行构成实质性障碍等角度，

进行全方面判断。

此外，可以参考 2003年“非典”

疫情期间法院的判断。本次疫情大体

上符合法定免责事由不可抗力的构成

要件，可以参考适用 2003年 6月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相关审判、

执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72号）

第四项规定，因政府及有关部门为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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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非典”疫情而采取行政措施直接

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者由于“非典”

疫情的影响致使合同当事人根本不能

履行而引起的纠纷，按照《合同法》

关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妥善处理的要求。

另外，全国范围内检索以“非典”主

张不可抗力的案例，多数案例得到了

法院的支持。

（二）若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不可

抗力条款，受此次疫情的影响是否能

直接适用？

合同双方虽然未在合同中明确约

定不可抗力条款，但是“不可抗力”

属于法定免责条款，只要在满足相关

条件的情况下，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合

同一方可直接引用法律规定，主张免

责。

（三）国务院延长的春节假期是

否计算在诉讼时效期限内？

假设 A公司对 B公司享有一笔债

权，该债权诉讼时效起算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1 日，按照《民法总则》规定

的三年诉讼时效，则其必须在 2020年

1月 31日前（包含本日）向人民法院

起诉主张权利（当事人私下自行主张

权利，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国家此

次延长了春节假期时间至 2 月 2 日，

律师界普遍观点认为国务院延长的春

节假期性质属于休息日，不属于法定

节假日，因此应当计算在诉讼时效期

限内。

但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

四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

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

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一）不可抗

力；……（五）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

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

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期

间届满。

因此，如本次疫情中当事人确实

不能及时行使请求权的可适用诉讼时

效中止的规定，当然我们建议债权人

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尽可能通过其他方

式积极主张债权，非必要情况，谨慎

适用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以免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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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民法院对法律理解的差异造成不

必要的损失。

（四）若合同当事人双方皆为上

海企业，则诉讼时效期限是否可延长

至 2 月 10 日？

国务院延长假期规定出台后，各

省市根据自身情况纷纷出台各地规定，

在国务院的假期基础上再行延长复工

开学时间，如上海市就发布了《关于

延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

知》，要求各类企业不早于 2月 9日前

复工，则在该规定之下，若合同当事

人双方皆为上海企业，则诉讼时效期

限是否可延长至 2月 10日？

并不能延长至 2月 10日。

首先，如国务院延长的春节假期

属于法定节假日，则诉讼时效可延长

至法定休假日结束的次日，但根据上

述分析，我们认为国务院延长的春节

假期性质属于休息日，不属于法定节

假日，应当计算在诉讼时效期限内。

相应的，在此基础上再行延长复工时

间也无法延长诉讼时效。并且，细究

上海市的规定，可发现其通篇没有用

假期的字眼，而是规定各单位不得早

于 2月 9日“复工”，即 2月 3日至 2

月 9 日并非国定假日，故诉讼时效期

限也不能因此延长。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应对这次疫

情的特殊情况，上海高院也采取了积

极措施，发布了《特别告知》，建议各

当事人在近期若有矛盾纠纷需要解决，

可通过多种线上平台等在线办理诉讼

业务，因此若当事人的诉讼时效在 2

月 3 日将要到期，则可通过网络先行

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中断诉讼时效期

限。

（五）新冠疫情与合同履行中，

如何适用情势变更原则？

虽然新冠疫情具备定性为不可抗

力事件的特征要件，但在个案中，涉

案合同履行情况受疫情影响的程度不

一，实务中亦有关于疫情应认定为合

同履行中的“情势变更”情形的观点。

现行有效的“情势变更”原则主

要规定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

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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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

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

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

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

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

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

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

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

变更或者解除”，该司法解释明确了

“情势变更”原则的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防治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期间依法做好人民法院

相关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法〔2003〕

72号，现已废止，以下简称“《最高

院非典期间审判执行工作的通知》”）

第三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由于‘非典’

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对一方当事

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同纠纷案件，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用公平原则处

理。”《最高院非典期间审判执行工作

的通知》发布时，尚无《合同法》司

法解释（二），但此条文与之后《合同

法》司法解释（二）中情势变更的适

用条件及以公平原则分担责任的理念

是一致的。

根据上述规定，情势变更相对于

不可抗力的适用主要区别体现在可主

张“变更合同”，包括：根据疫情影响

的大小，主张疫情期间的合同给付义

务应不同比例的减少或者延缓等。

（六）受疫情影响的合同当事一

方，是否均可以直接引用不可抗力条

款向合同相对方主张免责呢？

受此次疫情的影响，已经在全国

范围内造成了大规模的交通停运、绝

大部分行业延期复工、部分公共场所

强制停业等情况，一定程度上已经构

成了法律意义上的“不可抗力”。但是，

对于受疫情影响的合同当事一方，是

否均可以直接引用不可抗力条款向合

同相对方主张免责呢？

实际上，除了考量到受新冠疫情

影响的大环境，还需要综合个案的具

体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如疫情是否

已经真正影响到合同目的的实现，是

否已经导致当事一方不能履行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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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前述个案因素，才能构成法

律规定的“不可抗力”情形。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若合同

不能履行的原因系因此次疫情防控的

影响，且不能全部归责于合同一方当

事人的，应部分或者全部免除合同一

方不能正常履行合同的责任。但仍需

提请注意的是，上述不可抗力的适用，

都应满足一定的时间条件，即疫情的

发生时间是在合同签订之后。如果合

同签订的时间是在此次疫情爆发之后，

那么受疫情影响导致不能正常履行合

同的当事一方不能免除责任。

（七）就疫情可能导致的合同不

能履行，债务人应当如何积极应对？

（1）明确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是否

能够履行，确实无法履行或无法实现

合同目的，可考虑适用“不可抗力”

解除合同并要求部分免责或全部免责。

若合同部分能够履行或仅是暂时不能

履行，相应地应考虑与守约方积极协

商变更部分合同内容，确实无法达成

协议的，可考虑向司法机关请求适用

“情势变更”以变更合同。

（2）无论拟以何种理由发起救济，

都应当确认合同订立的时间点早于新

冠疫情开始的时间。

（3）确认合同的“不可抗力”或

“情势变更”条款中是否包含疫情约

定，如已经明确约定疫情属于“不可

抗力”或“情势变更”的情形，可直

接适用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4）寻求适用“不可抗力”的，

应依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

规定，及时将“不可抗力”事由通知

合同相对方并向其提供疫情构成“不

可抗力”的证据。对于新冠疫情构成

“不可抗力”的证据，因有关新冠疫

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司法解释及配套

的司法政策未能出台，建议收集政府

部门权威公告等作为证明文件。对于

受政府指令调整生产品类的企业，鉴

于该等指令或许不向公众公开，因此

应当妥善保存该等指令的相关材料。

在国际贸易领域，债务人因新冠疫情

而无法履行合同的，可向中国国际贸

易促进委员会申请出具不可抗力的事

实性证明。

（5）寻求适用“不可抗力”的，

应当客观评判疫情对于合同履行是否

构成“不能克服”的因素，若仅仅是

惧怕被疫情传染而不履行合同的，不

能视为“不能克服”，典型的例子为付

款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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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如因“不可抗力”而拟解除

合同，应及时向合同相对方发出解除

通知，以避免承担不利的后果。

（7）无论是寻求适用“不可抗力”

或是“情势变更”，都应当尽到避免损

失扩大的义务，并且保留为尽此义务

而作出努力的证据。

（8）应当关注疫情发展的各个时

间节点。一旦合同履约条件恢复，应

当及时考量自身是否具备继续履约的

条件，并联络守约方协商合同事宜，

避免再次陷入违约的境地。

（八）在买卖合同关系中，因本

次疫情导致合同不能及时、全面履行，

企业应如何处理商务合同的履行以规

避法律风险？

虽然合同一方遭受了新冠疫情，

导致无法正常履行合同，但是，遭受

疫情的一方仍然负有“合理期限内提

供证明”以及“及时通知”之义务。

同时，考虑到各地法院对于相关疫情

是否属于“不可抗力”之情形的判断

及标准各不相同，我们建议遭受疫情

的一方做好如下措施：

（1）保留“不可抗力”证明

保留因“不可抗力”导致经营场

所停业的相关证明，包括政府主管部

门、职能部门、检验检疫机构等出具

的官方通知、公告，具有公信力的新

闻媒体（尤其是官方媒体）的报道，

以及无利害关系第三方的书面证明等。

（2）办理“不可抗力”事项公证

尽可能办理不可抗力相关事项的

公证，以此来证明新冠疫情在当地属

于“不可抗力”，并且因相关疫情导致

遭受疫情一方停业（无法开展营业活

动）。据我们目前了解：在北京地区，

北京市长安公证处已经可以办理相关

“不可抗力”的公证事宜。但对于其

他地区，需要与当地的公证处进行联

系后确认。

（3）尽快向合同相对方履行通知

义务

在目前情况下，遭受疫情的一方

应当尽快向合同相对方履行“及时通

知”之义务。遭受疫情的一方应当通

过一切方式（如 EMS、顺丰快递、电

子邮箱、微信等，如双方签署的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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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载明了通知方式，应当以合同载明

的通知方式优先发送通知），向合同相

对方发送无法正常履约通知或者遭受

不可抗力的通知。

（4）协商相关事宜

在履行了上述通知义务后，遭受

新冠疫情的一方可以积极与合同相对

方就疫情灾害期间的合同无法正常履

行等事宜进行协商。在双方对相关事

宜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尽快签署

补充协议。

（5）尽到合理义务，避免损失扩

大

虽然遭受疫情的一方无法正常履

行合同义务，但是，该方仍然应当尽

到合理义务，以防止损失扩大。如，

在买卖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如买方已

经支付了相应货款，但卖方由于疫情

影响无法按时履行发货义务，在此情

况下，卖方仍然对相关货物具有合理

的保管义务，以免造成损失的进一步

扩大。

（九）作为买卖合同的买方，能

否有权拒收来自疫情严重地区（武汉

或湖北省范围内的其他城市）的货

物？

关于买卖合同中收货方能否以货

物来自疫情严重地区而拒收货物，应

当关注如下关键点：（1）标的货物是

否存在沾染病毒的可能性；（2）合同

约定的质量验收标准；（3）收货方能

否举证证明疫情对货物质量影响的程

度。

如果货物本身沾染病毒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且货物包装、运输、装卸

过程中的防疫措施合理适当，足以排

除沾染病毒的风险，则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对合同履行的影响极其有限，

拒收货物则可能被认定为不当行使合

同抗辩权，拒收方可能就其拒收行为

承担违约责任。但是，收货方有可能

基于货物自身特点，提出增加针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检测验收指标，此要求

存在一定的商业合理性。发货方应予

以关注，并做好提前应对。

（十）对于生产、经营性用房，

因疫情导致无法正常开展生产、经营

活动，承租方是否可以要求不支付或

少支付租金？

首先，双方应该依据租赁合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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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如合同中对不可抗力或情势变

更的适用情形以及免责制度作出了明

确之约定，则应当参照租赁合同之约

定执行。

其次，如政府为防治疫情之需要

而颁布了相关禁止生产、经营的行政

措施，从而导致租赁合同无法履行的，

承租人可主张此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

要求适用不可抗力的法定免责制度来

减免支付租金。

由于疫情导致承租人使用租赁房

屋的收益权能效益严重下降，合同继

续履行会对承租人明显不公平，那么

承租人可主张此次疫情构成情势变更，

诉请法院根据公平原则酌情减免疫情

期间的租金。

最后，在此次新冠疫情下，各地

政府部门也有可能就租金减免事宜出

台相关规定，各方可以持续予以关注。

（十一）对于住宅租赁，如承租

方因防疫管控措施而延期复工推迟返

程，导致承租房屋空置的，承租方是

否可以要求不支付或少支付租金？

（1）如合同存在相关约定的，以

合同约定优先

根据《合同法》，对于六个月以上

租赁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就此情

形下是否能够减免租金，我们认为首

先应该看房屋租赁合同中对此有无约

定。若出租方与承租方之间的房屋租

赁合同中存在诸如重大传染病疫情等

不可抗力的免租条款的约定的，应当

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处理。同

时，如承租方拟依据不可抗力主张免

租的，除根据合同约定履行通知义务

外（如有），亦应当保留相关不可抗力

证明（诸如当地政府通知等）以证明

自身系遭受不可抗力而延期返程。合

同约定优先，充分体现了合同法规定

的意思自治原则。

（2）依据法律的规定

从维护出租方利益的角度讲，除

非是出租方原因造成的，通常情况下，

即便发生诸如重大传染病疫情等不可

抗力，出租方也不会主动进行租金减

免。

依据租赁合同中出租方和承租方

的权利义务的约定，出租方在租赁合

同项下的主要义务为将符合条件的房

屋交付给承租方，而承租方是否实际

使用房屋，应当由承租方自行安排，

但房屋使用与否和承租方支付租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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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联。既然出租方已经将房屋交付

并由承租人占有，承租方就获得了对

房屋的使用权，其就应当根据租赁合

同约定承担相应的租金支付义务。

基于上述，出租方通常不会在房

屋租赁合同中约定出现承租方不实际

使用房屋时出租人应该减少房屋租金。

与商业用房的租赁不同，就住宅

类型的房屋租赁合同而言，诸如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等重大传染病的发

生和交通限制措施实施是否实质性影

响租赁合同各方履行合同项下义务，

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的争议。

因此，我们倾向认为，除非本次

疫情发生造成租赁房屋不再适合出租

或在一定期限内因疫情发展不让使用

或承租方因政府或有关部门行政措施

导致不能使用租赁房屋的事实，否则

不适宜认定为因不可抗力造成房屋租

赁合同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承租方

以不可抗力为由主张调整租金，或不

能得到裁判机关的支持。

尽管如此，依据《民法总则》第

六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如果因本次疫

情导致承租方不能使用租赁房屋的期

限较长、承租方所承受的租金负担重，

承租方可考虑主动向出租方说明理由、

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请求出租方适

当调整租金。

（十二）若因此次新冠疫情影响

二手房买卖合同的履行，受影响的合

同当事一方是否能主张免责？

对于上述问题，要根据以下几种

情况进行分别处理：

（1）卖方迟延交房的问题

如二手房卖方因确诊患有或者疑

似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被隔离而导

致无法按照合同约定如期交房，如需

腾出交易房屋的，因为卖方此时的人

身自由受疫情防控的需要，存在一定

程度受限，可以认定为因不可抗力因

素不能履行合同，卖方应依据《合同

法》中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及时通

知买方并出示相关证明；否则，卖方

仍可委托他人交付房屋，不能以不可

抗力为由主张免责。

（2）买方迟延履行付款义务的问

题

若二手房买方因确认患有或疑似

患有新冠肺炎被隔离的情况下，若买

方仍能自主使用通讯设备，则仍可以

通过自行通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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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他人向卖方履行付款义务。否则，

买方仍需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3）迟延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通常情况下，按照我们的理解，

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均需要买卖双

方本人到场办理，并需在不动产交易

中心当场签署《房屋买卖合同》，并按

照交易中心的要求提交相关资料。如

买卖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或双方均因

确诊患有或者疑似患有新冠肺炎被隔

离而导致无法如期办理上述变更登记

手续的，可以认定为因不可抗力因素

不能履行合同，受影响的一方应依据

《合同法》中对于不可抗力的规定，

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出示相关证明。

（十三）因疫情影响导致商品房

预售合同项下的标的商品房延期交付

的，开发商如何减少因此产生的风

险？

根据《合同法》规定的意思自治

原则，首先还是查看商品房预售合同

中是否将疫情列入不可抗力或者免责

因素。若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

的重大传染病疫情属于合同内约定的

不可抗力或免责情形，开发商则有权

按照合同约定享有延期交付的免责。

但如果商品房预售合同没有约定，

如前所述，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在

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并非必

然免责。因此，开发商在面对本次疫

情所导致的延期交付问题时，应当区

分情况处理：

（1）因疫情而采取的政府紧急措

施尚未对开发商的交房义务构成实质

性影响。如果因本次疫情，政府采取

的紧急措施并未对开发商履行正常交

房义务产生实质性影响（例如，预售

商品房已竣工且具备交房条件）的，

则不可抗力并未导致商品房预售合同

项下的交房义务无法履行，开发商仍

旧应当根据预售合同的相关约定履行

（例如，发出《交房通知书》），及时

履行通知及交付房屋义务。如购房人

收到《交房通知书》后，因本次疫情

采取的政府紧急措施而要求延期收房

的，建议开发商与购房人另行协商确

定交房时间并及时签署补充协议；如

购房人并未因政府紧急措施或其他可

免责原因而拒绝或延期收房的，开发

商可按照预售合同约定追究相应的违

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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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若此次疫情及政府采取的紧

急措施实质性阻碍了开发商按照商品

房预售合同约定按时交房（例如，因

疫情导致在建工程无法正常复工或延

期竣工），开发商应当及时以书面方式

通知购房人有关延期交房的情况，以

减轻可能给购房人造成的损失，如开

发商未及时通知购房人而导致购房人

损失，开发商至少需要对扩大部分承

担相应的责任；同时，开发商应在合

理期限内提供书面材料证明不可抗力

的发生以及导致开发商受实质影响的

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开发商应做好相

关证据的搜集和留存工作，例如政府、

医疗机构等相关部门出具的疫情报告、

停工通知、人员隔离照片等相关证据，

以免发生举证不能。

（十四）顾客因本次新冠疫情导

致退订酒店、饭店、机票的，可否主

张不可抗力而解除合同，商户能否没

收定金？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于 2020

年 1月 24日发布的《关于全力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暂停旅游企业经营活动的紧急通知》，

其中明确“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

游产品。” 所以，对于“机票+酒店”

旅游产品，顾客或者旅行社均可以依

据不可抗力主张解除合同，在此情况

下，各方应当依照《旅游法》第六十

七条之规定处理，即在合同解除的情

况下，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

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

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在此情况

下并不适用定金罚则。

对于其他非“机票+酒店”旅游产

品（如旅游者单独订购了酒店、饭店、

机票等服务），可以参照订票的官方网

站出具的退改保障政策。如各方之前

有合同进行相关约定的，应当按照双

方的合同约定处理或由合同当事方协

商解决。但是需要提醒注意的是，部

分企业的全额退款方案并非法律、政

策、行业标准的强制性规定。

（十五）新冠疫情期间旅游服务

合同解除后，相关费用如何退还？

根据《旅游法》第六十七条规定：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

人已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

件，影响旅游行程的，按照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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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二）合同解除的，组团

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

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

款退还旅游者；合同变更的，因此增

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

退还旅游者……”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规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因不

可抗力等不可归责于旅游经营者、旅

游辅助服务者的客观原因导致旅游合

同无法履行，旅游经营者、旅游者请

求解除旅游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

尚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根据上述规定，旅行社应当扣除

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

可退还的费用后，将尚未实际发生的

款项返还给旅游者。

一般情况下，旅游服务合同中的

费用包括：服务费、交通费、住宿费、

景点门票费、签证手续费、保险费等

费用，具体如下：

（1）服务费：服务费能否退还需

要根据是否已经实际发生进行确定。

其中，咨询服务费通常情况下是已经

实际发生的，旅游者不能要求退还；

导游服务费、地陪人员服务费在未能

出行的情况下一般是不会实际支出的，

旅游者可要求退还。

（2）交通费：交通费需要根据铁

路公司、航空公司以及其他交通运输

公司的相关退改制度执行。一般情况

下，旅行社没有决定权，但旅行社应

当尽最大努力与相关交通运输公司进

行交涉，以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3）住宿费：参照交通费，需根

据酒店的退费机制确定能否退还。

（4）景点门票费：参照交通费，

需根据各景点的退票机制确定能否退

还。

（5）签证手续费、保险费：一般

情况下，签证手续费和保险费是没有

退费机制的，如果旅行社已经办理了

签证或购买了保险，则相关费用属于

已实际支出且无法退还的费用。当然，

也要根据签证机构以及保险公司的具

体退费机制为准，

综上，除了导游服务费以及地陪



20

人员服务费这一类通常属于尚未实际

发生的款项以外，其他费用均需要根

据实际费用的发生以及相关退费机制，

以此来综合确定旅行社向旅游者最终

退费金额。

（十六）对于中国出口企业，如

果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导致国际贸

易订单无法交付的，是否构成不可抗

力？能否据此以解除合同或免除部分

合同义务的方式减少损失？

在国际贸易领域，双方之间的意

思自治对于合同履行具有重要作用，

而意思自治的载体即为双方所签订的

合同文本。因此，当发生诸如新型冠

状病毒等重大传染病疫情的，判断是

否构成不可抗力显然应当首先关注合

同文本。如果合同中明确约定重大传

染病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则依合同

约定履行；如果没有约定，且买方所

在国家系《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

公约》（“CISG”）的缔约国成员，或考

虑适用 CISG中有关不可抗力的规定。

根据 CISG的规定，判断是否构成

“不可抗力”的三大要素为“不可预

见、无法避免、非一方可控制”。因此，

本次疫情是否构成国际贸易合同项下

的不可抗力需要依循前述三个准则确

定。

例如，本次疫情最为严重的湖北

地区，由于政府临时颁布强制措施停

产停业、采取“封城”等交通管制措

施，属于当事人不可预见、无法避免、

非其可控制的情形，应属于不可抗力，

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中国出口方）

可以要求迟延履行或解除合同。

但应当注意的是，CISG项下仅规

定不可抗力可以排除卖方的损害赔偿

责任，但并不影响买方根据合同主张

其他救济措施，例如，替代交付、降

低价格等。同时，CISG项下的不可抗

力：（1） 附有期限（即，仅在不可抗

力事件存在期间有效，如湖北解除交

通管制的，则不能继续以不可抗力主

张免责）；（2） 应当及时通知对方，

未在合理期限通知并达到对方的，仍

应当负损害赔偿责任。

基于上述，如因重大疫情而无法

按合同约定交付订单货物的，中国出

口方应当立即将合同履行受到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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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通知外国买方，以减少损失；疫

情结束后，应当尽快复工，不得再以

不可抗力主张免责；同时，注意不可

抗力条款仅排除损害赔偿，而不影响

买方在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下的他项救

济。

（十七）外贸企业在无法履行外

贸合同时，具体有哪些法律应对措

施？

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八条

之规定，当事人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

履行合同的，应当及时通知对方，以

减轻可能给对方造成的损失，并应当

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因此，如果

出口方受疫情影响不能按约履行合同，

应当立刻尽到“及时通知”以及“合

理期限内提供证明”之义务。

在此情况下，外贸企业可以通过

邮件或书面函件通知国外买方。与此

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的影响，导致无法如期履行或不能履

行国际贸易合同的，企业可向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申请办理与不可抗

力相关的事实性证明，以证明其遭受

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履约的事实。一般

情况下，由贸促会出具的国际商事证

明书， 其合法性与有效性均被国际社

会所认可。

在履行了上述通知义务后，我们

也建议中方可以积极与外方就疫情灾

害期间的合同无法正常履行等事宜进

行协商。在双方对相关事宜达成一致

的情况下，可以尽快签署补充协议。

此外，虽然遭受疫情的中方无法正常

履行合同，但是，该方仍然应当尽到

合理义务，以防止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十八）作为承运人一方，由于

疫情导致的交通封锁、装卸人员无法

及时复工，致使承运方不能按照合同

约定的时间交付货物，是否构成货物

运输合同项下的违约？延迟交付期间

的货损风险如何承担？

如果托运人或者收货人所在地位

于疫情严重的湖北地区，由于该辖区

内已经实行严重的交通管制措施，继

而导致物流全面中断，承运人事实上

难以完成货物运输。在该等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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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运人应当首先考虑将该等情形告知

托运人或收货人，并与之协商确定新

的运送时间。如果无法达成一致的，

则由于疫情导致的交通管制属于承运

人“不可预见、无法克服、不能控制”

的不可抗力事件，或可考虑解除合同。

但需要注意的是，基于不可抗力单方

解除合同系行使法定解除权，应当通

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而如果托运人或收货人并非湖北

等疫情、交通管制严重的区域，虽然

物流可能存在一定限制，但并非承运

人不可克服的困难，仍应当履行相应

的合同义务。该种情况下，作为承运

人应当及时获知货物运输路线的相关

交通信息，预留充分的时间以保证货

物的及时送达；如确实存在可能因部

分区域的交通管制而造成迟延送达的，

应当及时与托运人或收货人协商以减

少各方损失。

针对迟延交付期间的货物灭失或

损毁风险，如合同中存在相应约定的，

以合同约定为准；如投保相应的保险

的，则依保险条款约定向保险人主张

赔付；如无约定亦未投保的，则应当

根据《合同法》第三百一十一条的规

定由承运人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疫情持续导致运送时间不可

预期地延长，并导致履约成本提高的，

参照《最高院非典期间审判执行工作

的通知》第三条第三款第一项规定：

“由于‘非典’疫情原因，按原合同履行

对一方当事人的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合

同纠纷案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

用公平原则处理”。建议承运人与托运

人基于上述原则进行协商。但需要证

明：（1）履约成本显著高于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前；（2）履约成本

的提高与本次疫情具有关联性；（3）

继续按原合同履行，一方将明显利益

受损等。此时，主张方的举证责任的

难度较高。

（十九）经销合同：一般在经销

合同中可能有业绩承诺，如不达标，

经销商可能面临承担违约金或合同提

前解除的风险。但目前疫情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各渠道销售，在此情形下，

经销商是否有权拒交违约金？

根据《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基本

原则，首先需要确认经销合同中是否

对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的适用情形以

及免责制度作出了明确规定。如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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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将疫情列入合同条款中，则经销商

应根据合同规定的方式及时通知对方，

要求免责。

如果双方在经销合同中没有明确

约定，还需要结合销售的具体商品和

销售模式情况具体分析，现有疫情对

销售业绩的影响程度是否已经达到

“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程度，

如果已经构成，也可以根据不可抗力

的法定原则，通知对方要求免责。在

此情况下，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应当

尽可能保留不可抗力的相关证据以及

证明，以便在需要时向对方出示。

综上，鉴于每一份经销合同的具

体情况不尽相同，遭受本次疫情影响

的程度也各不相同，需要综合分析本

次疫情对特定经销合同之影响是否达

到了“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之

程度，以此来判断是否需要支付违约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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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防控疫情、共度时艰之征用

企业篇

（一）针对本次疫情防控处置的

需要，企业被征用的相关法律依据是

什么？

我国《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国

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

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物权法》第四十

四条规定，因抢险、救灾等紧急需要，

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用

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被征

用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使用后，应当返

还被征用人。单位、个人的不动产或

者动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

的，应当给予补偿。另外，在传染病

暴发、流行期间，根据传染病疫情控

制的需要，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国务院有权在全国范围或者跨

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区域内

对企业或者个人房屋、设施等进行征

用；同时，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

规定，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

突发事件，也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

财产。

（二）在疫情防控突发事件的处

置中，企业被应急征用的形式及范围

包括哪些？

目前，受疫情影响，全国多地政

府已启动公共事件一级预警，根据《传

染病防治法》的规定，国务院有权在

全国范围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

范围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

在本行政区域内对企业或者个人进行

征用，包括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

备物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

及相关设施、设备。而根据《突发事

件应对法》规定，履行统一领导职责

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

必要时可以向单位和个人征用应急救

援所需设备、设施、场地、交通工具

和其他物资，请求其他地方人民政府

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或者技术支援，

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需品和应急救

援物资的企业组织生产、保证供给，

要求提供医疗、交通等公共服务的组

织提供相应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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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疫情防控突发事件的处

置中，企业被应急征用有什么程序？

以上海企业为例，上海市和区、

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为应对突发

事件依法征用单位或者个人财产的，

应当根据《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的相关规定，

向被征用财产的单位或者个人发出应

急征用凭证。紧急情况下无法当场签

发凭证的，应当在应急处置结束后补

发凭证。应急征用凭证应当载明应急

征用的依据、事由、被征用财产的名

称及数量、被征用财产者的单位名称

或者姓名、实施征用单位的名称及联

系方式等要素。

实施应急征用的单位在使用完毕

或者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

及时返还被征用的财产；征用财产或

者财产征用后毁损、灭失的，应当依

法予以补偿。

（四）在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结束

后，对被征用企业的物资如何返还？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权在本行政

区域内紧急调集人员或者调用储备物

资，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

关设施、设备。紧急调集人员的，应

当按照规定给予合理报酬。临时征用

房屋、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

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能返还的，

应当及时返还。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

有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发事

件，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的财产。被

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

财产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损、灭失的，

应当给予补偿。

（五）在突发事件应急征用结束

后，企业的物资被征用或被征用后无

法返还的，企业是否可以主张补偿？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相关

规定，企业物资被征用或者征用后毁

损、灭失的，征用物资的人民政府及

其部门应当给予补偿。根据《国家突

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相关规

定，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伤亡人员、

应急处置工作人员，以及紧急调集、

征用有关单位及个人的物资，要按照

规定给予抚恤、补助或补偿，并提供

心理及司法援助。有关部门要做好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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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和环境污染消除工作。保险监

管机构督促有关保险机构及时做好有

关单位和个人损失的理赔工作。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曾于 2014

年 12月 1日颁布施行的《上海市应对

突发事件应急征用补偿实施办法》中

对于物资返还及补偿程序、方式、标

准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但该实施

办法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1日。

（六）目前，国务院和地方政府

均通知延长假期，要求被征用企业紧

急复工是否有相关法律依据？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

人民政府可以要求生产、供应生活必

需品和应急救援物资的企业组织生产、

保证供给，要求提供医疗、交通等公

共服务的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2020年 1月 27

日发布《关于延长 2020年春节假期的

通知》中第三条规定，因疫情防控不

能休假的职工，应根据《劳动法》规

定安排补休，未休假期的工资报酬应

按照有关政策保障落实。该条明确规

定了因疫情防控需要而在假期提供劳

动的劳动者，企业应当安排补休或发

放加班工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延

迟本市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通知》

中也规定了延迟复工的例外情况，即

“涉及保障城市运行必需（供水、供

气、供电、通讯等行业）、疫情防控必

需（医疗器械、药品、防护品生产和

销售等行业）、群众生活必需（超市卖

场、食品生产和供应等行业）及其它

涉及重要国计民生的相关企业除外”。

因此，与本次疫情防控相关的企

业应当根据政府相关要求紧急复工，

积极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

切实保障供应。

（七）被征用企业复工期间劳动

报酬如何计算？

国务院办公厅 1月 27日发布《关

于延长 2020 年春节假期的通知》将

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至 2月 2日，按

照原春节假期放假调休安排，1 月 31

日、2月 1日为工作日，2月 2日为休

息日，即实际延长休息日 2 天。该假

期系国家为应对突发事件而采取的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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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措施，并非法定节假日，因此性质

上属于特殊的假期，应当参考休息日

来处理。因此企业在 1月 31日至 2月

2 日安排员工实际工作的应当认定为

加班，应当安排员工进行补休，若未

能安排补休的，应当按照正常工资的

百分之二百支付加班工资。

（八）若企业拒不配合国家征用

的，是否需要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依据《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

企业或者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不服从

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发布的

决定、命令或者不配合其依法采取的

措施，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

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企业或者个人违反《突发事件应

对法》的规定，导致突发事件发生或

者危害扩大，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

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

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处警告或

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

百元以下罚款。

（九）企业公益捐赠支出是否享

有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9号）文件，企

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企业和个人

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任务的医院捐赠

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

时全额扣除。

（十）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后如

何进行税前抵扣？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

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20年第 9号）文件，企

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

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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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疫情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并将省级以

上（含省级）财政部门印制的公益事

业捐赠票据或《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

收据联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企业和个人直接向承担疫情防治

任务的医院捐赠的，捐赠人凭承担疫

情防治任务的医院开具的捐赠接收函

办理税前扣除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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